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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地方立法女方能查询丈夫大宗财产”，

这个小小的事件，又一次按动了舆论场里性别对

立的“核按钮”。

“不开心”者觉得这是对于男方的单方面的

歧视，要么就是夫妻互查，要么就不能查，凭什

么只许女方查。而另一边觉得，本来法律就规定

夫妻可以互查。

舆论圈浸淫这么多年，我感觉性别这个事真

的太上头了，很多法规、案件被不断扭曲、刻板

化、肢解化，达到引流、拉仇恨、巩固本方立场

的目的。“男频”公号里天天从法律新闻里读出：

“男性被各种制度性、系统性

压迫”，女朋友肯定是捞女，娶

回家就变成翟欣欣，坑你钱、送

你“帽”，法律还不管……“女频”

是另个镜像，什么都总结成“不

婚不育保平安，姐妹们加油！”。

舆论场里被性别冲突钉在

热搜榜上的法律问题，不如说

是维持性别冲突的道具。

回到福建那个地方立法，

立法表述不能说没有问题，之前征求意见稿的版

本里面，规定夫妻双方都可以查，但是，到正式

立法时，却突然写成了妇女一方可以查。

不过，问题也没有那么大！正好采访上海滩

著名的老娘舅律师张玉霞，她作为一个家事律师，

哪怕进入了诉讼程序，哪怕申请到了法院的调查

令，哪怕是资深的律师，但调查夫妻共有财产时

还是阻力重重，更不要说普通妇女拿着结婚证书

去申请调查了。直白地说，这样的立法象征意义

更大一些。

很多“女频”用户坚持认为，福建规定没有

任何问题，因为自媒体号告诉她《民法典》早就

规定，夫妻之间可以互查的。

依据呢？《民法典》第 218 条，“权利人、

利害关系人可以申请查询、复制不动产登记资料，

登记机构应当提供”。首先，这是《民法典》物

权编的内容，不是婚姻家庭编，主要规范的是房

产买卖人、抵押权人等人的查询；而且更关键的

是要确认房地产信息之后，才可以查询，而不能

“以人查房”，和夫妻之间的共同财产关系有一点，

但不多。

再比如，一部最高法治理彩礼的司法文件，其

实并没有新的规定，只是对既有司法政策的重述，

却被不同性别抓住了各自的重点，“女频”看到彩

礼要被禁，“男频”看到有过共同生活，彩礼就要

被分走……真是六经注我，我才是受害者。

去年 3 月，曾有一则“重

庆规定：未经女方同意，亲子

鉴定无效”的消息刷屏，“男频”

自媒体津津有味地吐了一摊“老

王”“绿帽”“接盘侠”的口水，

俨然成了诉苦大会、“绿帽俱

乐部”。

其实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

重庆市某人民法院公布了妇女

权益司法保护的相关案例，其

中有一则是，当地计生部门以“计划外生育”为

处罚理由，要求某女士做亲子鉴定并罚款，女子

不服，打起了行政官司。法院态度是，行政部门

不能为处罚违法生育，就强制公民接受亲子鉴定，

这侵犯到公民的亲子权利、隐私等敏感的私权利。

而且这种计生部门强制做亲子鉴定的规定，还被

全国人大法工委专项纠正过。

这个事儿跟“老王”没有关系，但很多人以此

为依据，强化刻板印象。明显的断章取义、无事生非，

成为一方的控诉的理由，却被另一个频道当成了中

国女性权益保障的巨大进步，欢天喜地。

“撇开法律不谈，法律就没有性别歧视吗？”

正所谓“假命题蕴含任意命题”，从一个错误、

曲解的前提开始，各方都能得出让自己喜欢的结

论，结论就是，强化性别冲突，才有流量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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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解的法律，只是性别冲突的道具

　　 结 论 就

是，强化性别

冲突，才有流

量吃。


